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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06 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106年 10月 19日上午 10時整 

地點：行政大樓 3樓第 3會議室 

主席：吳宗明教務長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貳、 工作報告： 

一、 國立中興大學「103及 104學年度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以

彩色印刷並裝訂成冊，1式 5份及光碟 1份，於 105年 10月 13日函

送教務部核備。 

二、 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22日臺教技(三)字第 1060125350E號

函，檢送「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條及第六條之一

(如附件 2)之修訂條文，依照來函之修訂內容，研擬修訂本校學生校

外實習要點，其修訂內容詳如「修訂條文對照表(附件 3)」。 

參、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請審查本校「103 及 104 學年度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

(草稿)，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 104 年 10 月 12 日發布之「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

量辦法」及教育部臺高教(二)字第 1040179609 號函辦理。 

二、 「國立中興大學 103 及 104 學年度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

書」(草稿)如附件 2。 

三、 經本委員會審查並修訂完成後，簽請學校用印及報部。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依照決議事項辦理，並於 105 年 10 月 13 日函送教育部核備。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請審議 105 年度各教學單位檢送之學生校外實習設置相關規定

如附件 3-4，請 審議。 

說    明：依據本要點第 4 點第(三)款之規定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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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修訂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第三點規定，修訂條文對照表

如附件 5，請 審議。 

說    明： 

一、修訂本委員會成員：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各學

院院長、學生會會長為當然委員，當然委員以職務為聘期。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5，修訂後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條文修訂通過。 

執行情形：依照決議事項辦理。 

肆、 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請審議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檢送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

辦法如附件 1，請 審議。 

說    明：依據本要點第 4點第(三)款之規定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修訂「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部分條文，修訂內容

詳見修訂條文對照表(附件 3)，請 審議。 

說    明： 

一. 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06年9月22日臺教技(三)字第1060125350E

號函，檢送「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條及第六

條之一(如附件 2)之修訂條文。 

二. 依照教育部本次修訂內容，配合修正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附

件 4)部分條文。 

三. 條文修訂內容請參照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3，修訂後提送行
政會議審議。 

決    議：修訂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  會：10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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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管理學院運動與健康管理研究所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19 日 103學年度第 1學期第 3次所務會議通過 

106年 9月 19日 106學年第 1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設置本所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主要職掌如下： 

一、 依實際需求召開委員會，討論及瞭解學生實習狀況，以利學校教學與企

業實習的配合。 

二、 本會任務包括專業課程校外實習與產學合作校外實習之規劃、合作機構

之選定、訂定實習合作契約書、訂定合作計畫、學生實習單位分發、學

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後之轉介、評估學生校外實習成效、學生校外實

習權益申訴案件協商及其他有關權益保障等事宜。 

三、 指定實習輔導教師負責指導與考核，並研討改進實習訓練課程。 

四、 處理學生實習與生活管理之紛爭事宜。 

五、 其他有關實習合作協調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為原則，委員任期一年，得連選得連任。由所長擔任召集

人，開會時擔任主席，本所專任老師為當然委員。本會開會時得邀請學生代表

及產業界人士各一人列席。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非校內委員得依相關規定

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受邀出席之實習機構代表得依相關規定支給交通費。 

第四條 本所辦理學生實習程序如下： 

一、由本會遴選國內外具可增進學生實務經驗與技能，且願提供具體訓練計畫

之實習企業。 

二、必要時參訪企業，或邀請企業至本校舉行實習企業說明會。 

三、由本所安排及輔導學生參加實習媒合活動。 

四、由本所所長與合作實習企業簽訂「合作備忘錄」。 

第五條 本會處理本所實習學生爭議規定如下： 

一、實習學生於實習訓練期間，訂約之ㄧ方如有違背契約義務情事者，另ㄧ方

得經由本所所長向本會提請召開會議請求仲裁。本會應邀請實習機構、實

習學生及有關單位共同協商解決，並將協商解決方案，送請本委員會備

查。 

二、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若合約執行有任何疑議，應提交本會處理。 

本會處理前項糾紛或爭議時，準用民事訴訟法迴避條款之相關規定。 

第六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辦理。 

第七條 本設置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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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管理學院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 日期：106年10月2日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主旨：檢陳修正後「國立中興大學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學生

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附件一)，敬請核備。

說明：

一、旨揭辦法業經本所106年9月19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1
次所務會議通過在案，如附件二。

二、本次修正重點為全文條文格式序號及委員人數。

擬辦：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施。

　

　 　
會辦單位：　課務組

第二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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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頁 共１頁

國立中興大學

管理學院運動與
健康管理研究所

1062200316

1002 
1013

1002 
1026
1003 
1359

1003 
1448

1003 
2357

本案奉核後，請將簽陳影本及 
修正後之「運動與健康管理研 
究所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 
辦法」送課務組，俾利送「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

1005 
1721

1005 
1926

依本校分層負責管理機制
，本案建請教務長核定。

代為決行

1006 
1610

文稿頁面 文號：1062200316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 第1頁/共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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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566379

聯絡人：林婉雯

電　話：02-7736-5845

受文者：國立中興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22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三)字第1060125350E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0125350EA0C_ATTCH25.pdf、0125350EA0C_ATTCH20.

odt)

主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5條、第6條、第6

條之1，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6年9月22日以臺教技(三)字

第1060125350B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

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edu.law

.moe.gov.tw）下載。

二、若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

司林婉雯小姐（電話：02-77365845）。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2017-09-22
14:09:34

附件2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六
條之一修正條文

第五條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應與合作機構簽訂書面契約，定明下列

事項：

一、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二、契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或其他資源。

三、合作機構要求學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

他人構成侵權者，應定明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學校應

負擔之賠償範圍。

四、產學合作獲得研究發展成果者，應定明研究發展成果及

其收入之歸屬與運用。

五、合作機構須使用學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

定明其授權方式、使用方法及範圍。

六、學校辦理產學合作購置圖書、期刊、儀器或設備者，應

定明購置物及賸餘經費等財產管理運用。

七、相關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學校產學合作推動單位，應就其推動事項

，統籌前項契約事宜，確認契約內容與相關法令相符，並督導履

約進度，處理爭端，提供學校師生相關諮詢服務。

第六條  　學校為與合作機構辦理學生校外實習，應設校級及院、系、

所、學位學程或科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並作為第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學校產學合作推動單位。

   前項校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應包括辦理校外實習業務

人員、合作機構代表、學生代表、校外法律學者專家；其任務如

下：

一、督導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二、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三、評估全校實習成效及督導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之

處理。

四、督導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理。

五、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六、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實。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第一項院、系、所、學位學程或科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之

組成由各校定之；其任務如下：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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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第六條之一  　前條校外實習，學校應與合作機構就下列事項，納入第

五條第一項之產學合作書面契約後，始得辦理：

一、合作機構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

並與學校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輔導學生。

二、合作機構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

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

三、為實習學生投保相關保險。

四、明定實習時間(每日學習時間、請假或例假規定)、合約

期限、實習內容、實習獎學金或薪資之給付、膳宿及交

通、成績評核基準等項目。

五、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調及處理方式。

六、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或解除之條件及程序。

學生實習期間於合作機構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

工作事實者，所定產學合作書面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2



附件 3 

「國立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校為辦理學生校外實

習，設置學生校外實習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由教務長擔任召集

人，課務組組長擔任執行

秘書，並由下列成員組成

之：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學生

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各

學院院長、學生會會長，

其聘期以職務任期為限。 

(二)選任委員：由教務長遴選

聘任校外法律專業人士及

合作機構代表各一人，任

期二年，得連任之。 

三、本校為辦理學生校外實

習，設置學生校外實習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由教務長擔任召集

人，課務組組長擔任執行

秘書，並由下列成員組成

之： 

(一) 當然委員：教務長、學生

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各

學院院長、學生會會長，

其聘期以職務任期為限。 

(二) 選任委員：由教務長遴選

聘任法律專業人士及產

業界人士各一人，任期二

年，得連任之。 

依照教育部臺教技(三)字第

1060125350E 號函修訂「專

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第六條，修訂第三點，

將校外實習委員會成員之組

成，改由校外法律專業人士

及合作機構代表擔任。 

四、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督導合作機構之評估及

選定。 

(二) 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三) 評估全校實習成效及督

導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

事件之處理。 

(四) 督導學生實習期滿前終

止實習之處理。 

(五) 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學

生個別實習計畫。 

(六) 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

實。 

(七) 其他與本校學生校外實

習權益保障之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推動

方向之研訂。 

(二) 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或

相關會議）之督導事宜。 

(三) 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

提出與學生校外實習權

益保障相關規定之審議

事宜。 

(四) 其他與本校學生校外實

習權益保障之相關事宜。 

配合教育部修訂第六條條

文，修訂第四點校外實習委

員會之任務。 



 

擬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推動專業課程校外實習或

產學合作校外實習之系

(所、學位學程)應成立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於

系（所、學位學程）相關

會議中納入其功能機

制；其設置相關規定應送

交本委員會備查，其成員

得包含學生代表與合作

機構代表各一人。 

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校

外實習委員會(或相關會

議)之任務，包含整體規

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

程、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

結果及選定、擬訂書面契

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

畫、協調處理學生申訴、

爭議及意外事件、處理學

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

習、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

實習輔導訪視結果、其他

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七、推動專業課程校外實習或

產學合作校外實習之系

(所、學位學程)應成立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於

系（所、學位學程）相關

會議中納入其功能機

制；其設置相關規定應送

交本委員會備查，其成員

得包含學生代表與產業

界人士各一人。 

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校

外實習委員會(或相關會

議)之任務，包含專業課

程校外實習與產學合作

校外實習之規劃、合作機

構之選定、訂定實習合作

契約書、訂定合作計畫、

學生實習單位分發、學生

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後

之轉介、評估學生校外實

習成效、學生校外實習權

益申訴案件協商及其他

有關權益保障等事宜。 

 

配合教育部修訂第六條，修

訂第七點系(所、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實習之任務。 

 

八、系(所、學位學程)應與合

作機構就下列事項，納入

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第八條第一項之產學

合作書面契約後，始得辦

理： 

(一) 合作機構依學生個別實習

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

練，並與學校指派之專責

輔導教師共同輔導學生。 

(二) 合作機構負責學生實習前

 1.本要點新增。 

2.配合教育部增訂第六條之

一條文，增訂第八點，將

條文增訂內容納入本校產

學合作書面契約書。 

 



 

擬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

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

安全措施之規劃。 

(三) 為實習學生投保相關保

險。 

(四) 明定實習時間（每日學習

時間、請假或例假規定）、

合約期限、實習內容、實

習獎學金或薪資之給付、

膳宿及交通、成績評核基

準等項目。 

(五) 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

爭議時之協調及處理方

式。 

(六) 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或解

除之條件及程序。 

學生實習期間於合作機構有

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

供或工作事實者，所定產學合

作書面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

規定辦理。 

九、本校學生因校外實習所受

本校之處分，認為違法或

不當，致損害其權益者，

或因專業課程校外實習

或產學合作校外實習，對

於實習機構實習內容之

管理措施或處理情形，認

為實習權益受有損害

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辦

法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出申訴。 系(所、學

位學程)校外實習委員會

(或相關會議)應邀請實習

機構、實習學生及有關單

八、本校學生因校外實習所受

本校之處分，認為違法或

不當，致損害其權益者，

或因專業課程校外實習

或產學合作校外實習，對

於實習機構實習內容之

管理措施或處理情形，認

為實習權益受有損害

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辦

法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出申訴。 系(所、學

位學程)校外實習委員會

(或相關會議)應邀請實習

機構、實習學生及有關單

條次順延。 



 

擬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位共同協商解決，並將協

商解決方案，送請本委員

會備查。 

位共同協商解決，並將協

商解決方案，送請本委員

會備查。 

十、各學院主辦專業課程校外

實習或產學合作校外實

習者，比照第七點、第八

點、第九點及相關規定辦

理。 

九、各學院主辦專業課程校外

實習或產學合作校外實

習者，比照第七點、第八

點及相關規定辦理。 

條次順延。 

十一、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

職，非校內委員得依相關

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

費；受邀出席之實習機構

代表得依相關規定支給

交通費。  

 

十、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

非校內委員得依相關規

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

費；受邀出席之實習機構

代表得依相關規定支給

交通費。  

 

條次順延。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順延。 

 



國立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103.11.26第 388次擴大行政會議訂定 

105.11.23第 40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點) 

一、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結合課程專業理論與產業實務經驗，增進實

用能力，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六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包含專業課程校外實習、產學合作校外實習、學生自主校外實習三

部分，其中專業課程校外實習與產學合作校外實習，由各系（所、學位學程）依其教

育目標、課程特色及產學合作需要規劃之；學生自主校外實習，由學生事務處生涯發

展中心擔任資訊轉知窗口，提供學生志願性職場體驗媒合機會與資訊。 

前項學生校外實習依照實習內容及性質，分別由教務處、研究發展處及學生事務處等

權責單位統籌各項行政事務。 

三、本校為辦理學生校外實習，設置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各學院院長、法律專業人士、產業界人士及學生代表

各一人共同組成；法律專家及產業界人士由教務長遴選聘任之。學生代表任期一年，

其餘委員任期二年，連聘得連任。本委員會召集人由教務長擔任，執行秘書由教務處

課務組組長兼任。 

三、本校為辦理學生校外實習，設置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教務

長 擔任召集人，課務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並由下列成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各學院院長、學生會會長，其聘

期以職務任期為限。

(二)選任委員：由教務長遴選聘任法律專業人士及產業界人士各一人，任期二年，得

連任之。

四、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推動方向之研訂。 
(二)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或相關會議）之督導事宜。 
(三)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提出與學生校外實習權益保障相關規定之審議事宜。 
(四)其他與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權益保障之相關事宜。 

五、本委員會每學年以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並得邀請相關單位

或人員列席報告或說明。 

六、本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及各學院院長如不克出席會議時，得委託代理人出席會

議。 

七、推動專業課程校外實習或產學合作校外實習之系(所、學位學程)應成立學生校外實習

委員會，或於系（所、學位學程）相關會議中納入其功能機制；其設置相關規定應送

交本委員會備查，其成員得包含學生代表與產業界人士各一人。 

附件4



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或相關會議)之任務，包含專業課程校外實習

與產學合作校外實習之規劃、合作機構之選定、訂定實習合作契約書、訂定合作計畫、

學生實習單位分發、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後之轉介、評估學生校外實習成效、學

生校外實習權益申訴案件協商及其他有關權益保障等事宜。 

八、本校學生因校外實習所受本校之處分，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益者，或因專業

課程校外實習或產學合作校外實習，對於實習機構實習內容之管理措施或處理情形，

認為實習權益受有損害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辦法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系(所、學位學程)校外實習委員會(或相關會議)應邀請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及有關單

位共同協商解決，並將協商解決方案，送請本委員會備查。 

九、各學院主辦專業課程校外實習或產學合作校外實習者，比照第七點、第八點及相關規

定辦理。 

十、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非校內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受邀出席之

實習機構代表得依相關規定支給交通費。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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